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09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蘇坤煌

選任辯護人  蘇敬宇律師

            朱萱諭律師

            吳任偉律師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蘇俊仁

選任辯護人  張琳婕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

華民國114年2月27日裁定（114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羈押被告之訊問及裁定，其法院組織得由受命法官1人或

法官3人合議行之，此由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均

規定「被告經『法官』訊問後……得羈押之」，而非如同法

第121條規定「以『法院』之裁定行之」即明。若受理案件

之合議庭為求慎重，以法官3人合議進行訊問或決定，亦非

不可。本件抗告人即被告蘇坤煌（下稱被告蘇坤煌）、抗告

人即被告蘇俊仁（下稱被告蘇俊仁）於檢察官移審於原審法

院時，係由審判長就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進行訊問，再由合

議庭3位法官進行評議後，當庭諭知羈押被告蘇坤煌、被告

蘇俊仁，有訊問筆錄附於本案原審卷可供稽核，故原審顯然

係以合議庭當庭宣示方式裁定羈押被告蘇坤煌、被告蘇俊

仁，故押票乃記載「不服羈押處分之救濟方法」為「得於十

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法院提出抗告」；且押票並由「法

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02條第4項規定簽名，是本案關於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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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坤煌、被告蘇俊仁羈押裁定之作成程序經核尚無瑕疵，合

先說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被告蘇坤煌部分：

　　被吿蘇坤煌經訊問後坦承客觀犯罪事實及公司法部分犯行，

否認有違反證交法等罪之主觀犯意，但有起訴書所載相關人

證、書證、物證等證據資在卷可佐，足認被告蘇坤煌涉犯公

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刑法第214

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等罪之

犯罪嫌疑重大；審酌被告蘇坤煌所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

項、第1項第2款、第3款為7年以上重罪，面臨檢察官具體求

處有期徒刑12年、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2億元之求刑、

及相關不法利得（依起訴書記載至少為7400萬多元）之沒

收，被告蘇坤煌復僅坦承部分行為，與卷內事證未盡相符，

而依人性趨吉避兇之心態，顯然有逃避或減輕刑責之可能

性，而實有勾串共犯、證人或逃亡之相當可能性，故有羈押

之理由，又被告蘇坤煌與同案被告陳啓昱於本案均居於主導

之地位，且本案犯罪情節重大，審酌比例原則，應該有羈押

之必要。被告蘇坤煌既然有勾串共犯、證人之相當可能性，

故亦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

項第3款予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二)被告蘇俊仁部分：

　　被告蘇俊仁經訊問後坦承公司法部分犯行，但否認有違反證

交法犯行，但有起訴書所載相關人證、書證、物證等證據資

在卷可，足認被告涉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商業會計法

第71條第5款、刑法第214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

1項第2款、第3款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審酌被告所犯證券

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為7年以上重罪，

面臨檢察官起訴重罪，且被告於訊問時所述顯然與同案被告

陳啓昱、蘇坤煌有別，且與卷內事證未符，是依人性趨吉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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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之心態，顯然有逃避或減輕刑責之可能性，而實有勾串共

犯、證人或逃亡之相當可能性，故有羈押之理由，且被告蘇

俊仁為鴻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與被告陳啓昱同於本案居於

主導之地位，對於起訴書所載相關土地開發案，參與甚深，

且本案犯罪情節重大，審酌比例原則，應該有羈押之必要。

又被告既然有勾串共犯、證人之相當可能性，故亦有禁止接

見、通信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予以

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二、抗告意旨略以：

(一)被告蘇坤煌部分：

 1、被告蘇坤煌於偵查中就檢調訊問及所提示各種非供述證據，

均就其所知如實相告，被告蘇坤煌已全面配合檢調偵辦，其

中難免因時間久遠、欠缺資料文件無從審究比對下，而有記

憶不清或遺忘等情，實不應以被告蘇坤煌所供稍有與事證未

盡相符之處，逕認定被告蘇坤煌顯然有逃避或減輕刑責之企

圖，原裁定認被告蘇坤煌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性云云，

誠屬片面臆測，實不足以為採。

 2、被告蘇坤煌於114年2月19日檢察官偵訊時，表明願繳納犯罪

所得，在經過一週由親友協助積極籌措下，終於114年2月26

日自動繳交犯罪所得200萬元。在在足證，被告蘇坤煌根本

無勾串共犯之可能性！然羈押處分未詳究上情，內容就此亦

隻字未提，完全無視被告蘇坤煌上開200萬元之犯罪所得繳

納之陳述，據認被告蘇坤煌有勾串共犯之可能性，實令被告

蘇坤煌無法接受。

 3、檢察官起訴前，臺鹽公司已對被告蘇坤煌之名下財產進行假

扣押，扣押債權金額為1,000萬元，被告蘇坤煌幾乎身無分

文，復被告蘇坤煌長期有高血壓以及心臟節律不整等宿疾，

抗告人實無任何理由，更無能力，而有逃亡之必要與可能

性。

 4、檢調於112年間起至114年2月26日起訴前，業經縝密蒐證，

傳訊諸多關係人、證人，並扣得案關契約書、帳冊、銀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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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電腦等物，事證蒐集明確，被告蘇坤煌目前亦非臺鹽公

司、臺綠公司之員工，亦無任何職位抑或社會之影響力，故

無勾串證人或湮滅證據之相當可能性。

 5、被告蘇坤煌罹患心律不整之疾病，須定期至醫院診療，有診

斷證明書在卷可佐，在歷次偵查訊問及調查局詢問之程序

中，被告蘇坤煌血壓均飆近200，甚至於看守所內亦是如

此，顯見其身體狀況並不穩定，衡情並無可能甘冒失去性命

之風險逃亡，是原審以此理由羈押被告蘇坤煌，認事用法應

有違誤；另就勾串證人之部分，被告蘇坤煌自偵查遭法院裁

定羈押後，對於檢、調歷次之訊問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協助偵查機關建立事實，且所述均與卷內事證相符，甚者，

在114年2月16日偵訊時，當日檢方亦將其餘涉案甚深之同案

被告陳啓昱、蘇俊仁、戴妤倩到庭對質，已然將整個案發過

程及架構均還原，縱然被告蘇坤煌事後翻供（假設語氣），

亦有當日之對質筆錄可為判決之依據，被告蘇坤煌實無勾串

證人之動機，灼然至明。

 6、以上足見，被告蘇坤煌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之

羈押原因。又被告蘇坤煌自偵查初始即積極配合調查、面對

刑事責任，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200萬元，綜觀其危害性及

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與被告蘇坤煌人身自由之私益

兩相利益衡量，應認被告蘇坤煌所犯之罪對於社會侵害性非

屬重大，從而並無羈押之必要性，應予以具保、責付、限制

住居，或定期至指定機關報到、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等

替代性方式之強制處分，始為公允等語。

(二)被告蘇俊仁部分：

 1、以檢察官起訴所建構之犯罪事實而論，被告蘇俊仁是鴻暉公

司的實際負責人，同案被告戴妤倩是晁暘公司負責人，鴻暉

公司、晁暘公司同為土地開發商，皆與陳啓昱、蘇坤煌勾

結，名義上同樣扮演土地開發商公司負責人的角色，未實際

從事土地開發、整合等服務，即與電業投資商簽立土地開發

服務契約，收取土地開發報酬後分潤給陳啓昱、蘇坤煌，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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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臺鹽公司、臺鹽綠能公司的利益。上開檢察官起訴的犯罪

事實如經證明，被告蘇俊仁與同案被告戴妤倩所犯罪行並無

不同，甚至，在鴻暉公司與臺鹽綠能公司終止業務配合關係

後，晁暘公司仍繼續與臺鹽綠能公司合作，直至案發時止，

顯見戴妤倩在本案的角色較被告蘇俊仁更為重要，涉案程度

亦更為深遠。但原審竟裁定同案被告戴妤倩以300萬元交

保，對於涉案情節較輕的被告蘇俊仁，卻裁定羈押禁見。原

審以被告戴妤倩坦承犯行，並繳回部分犯罪所得，即認被告

戴妤倩無羈押必要而給予交保處分，對於否認犯行，不願意

認罪之被告蘇俊仁，卻以涉犯七年以上重罪，與同案被告陳

啓昱、蘇坤煌供述不同為由，認有逃亡、串證之虞，而予羈

押禁見，原審顯然並未斟酌被告蘇俊仁較同案被告戴妤倩涉

案情節為輕的事實，而以是否認罪做為羈押被告與否的考量

因素，原審對被告蘇俊仁所為羈押禁見的處分，明顯違背刑

事訴訟法第101第1項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92

號、第653號、第654號、第665號解釋，不僅違反無罪推定

原則，更使羈押可能淪為押人取供的手段，侵害被告蘇俊仁

的人權。

 2、被告蘇俊仁並無羈押的原因，也無羈押的必要性。原裁定對

被告蘇俊仁為羈押禁見處分，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明顯

違反比例原則，其裁定顯然違法、不當。爰請求鈞院撤銷原

裁定，准予以具保方式替代羈押，用保人權，併維法治等

語。

三、經查：

(一)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

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

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被告有無

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

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

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而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

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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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謂之。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

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已論述

何以作此判斷之依據及理由，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

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

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此乃法律所賦予法院之職權。

且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所規定「犯罪嫌疑重大」，此

項實質要件之關鍵在於「嫌疑」重大，而非「犯罪」重大，

蓋嫌疑重大者，係指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被告可能涉嫌

其被指控之犯罪，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無合理

懷疑之程度，尚屬有別，故法院決定羈押與否，自毋庸確切

認定被告有罪，僅需檢察官出示之證據，足使法院相信被告

極有可能涉及被訴犯罪嫌疑之心證程度即屬已足。因此，被

告實際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審判程序時實體上應予判斷之

問題，並非法院裁定是否羈押之審查要件。亦即應否羈押，

法院固應按訴訟進行之程度、卷證資料及其他一切情事斟酌

之，然此畢竟非依證據認定犯罪事實之終局判決，而係在偵

查或審判程序中為保全訴訟程序進行及判決確定後執行之手

段，是羈押被告係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事由

及必要性為審酌之依據，先予敘明。

(二)本院審酌，被告蘇坤煌、被告蘇俊仁（下合稱被告2人）雖

均否認有涉犯違反證交法之犯行，然起訴書所載本案主要犯

罪事實，即被告蘇坤煌與同案被告陳啓昱、郭政瑋等人均明

知臺鹽公司為政府指標之上市企業、具有一定品牌價值，由

臺鹽公司所轉投資成立之臺鹽綠能公司，規劃統籌管理太陽

光電再生能源市場，在太陽光電廠址用地之取得及整合等業

務上，本占有極大優勢，此項業務提供更可為公司及全體股

東帶來豐厚利潤；而轉投資成立臺鹽綠能公司企劃案有規劃

從事土地開發、整合業務，至實際設立登記後，亦有成立業

務開發部門，已接受電業商投資商委託，協助電業投資商尋

找合適之太陽光電開發場址及從事土地開發、整合等相關業

務。然被告蘇坤煌與陳啓昱、郭政瑋等人竟將臺鹽綠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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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土地開發心血所取得之部分用地充作是土地開發商獨立

開發、整合之成果、或以臺鹽綠能公司之資源，暗助甫成立

不久、且與渠等間有私益分潤特殊關係之鴻暉公司（負責人

為被告蘇俊仁）、晁暘公司（負責人為同案被告戴妤倩）等

公司，渠等為求順利自鴻暉公司、晁暘公司取得協議之不法

分潤，除違反臺鹽公司內部之權責劃分表，未依規章和轉至

臺鹽公司會計、稽核監督並經由臺鹽公司決行，即逕將電業

投資商委託臺鹽綠能公司土地開發服務案再行發包給土地開

發商外，更策畫本可由臺鹽綠能公司承攬之土地開發、整合

服務，媒合電業投資商與鴻暉公司、晁暘公司等公司對接，

其中土地開發服務費用等交易條件實質上更係蘇坤煌片面獨

斷決行，電業投資商礙於對於漁電共生商業運作模式陌生、

或因臺鹽綠能公司握有土地談判籌碼，僅能順從、配合渠等

策畫之商業模式而與鴻暉公司、晁暘公司簽署土地開發服務

合約，而將原本屬臺鹽綠能公司應賺得之合理利潤，不法截

留於鴻暉公司、晁暘公司等公司，以此等不合營業常規且不

利益之交易模式，致臺鹽綠能公司投入土地開發整合之勞力

時間成本均付諸流水，亦無法賺取應得之利潤，臺鹽綠能公

司因此受有重大損害等情，業據被告2人於偵查及移審訊問

時坦承有上述各節之客觀事實或部分事實，並有同案其餘被

告供述及起訴書所載相關人證、書證、物證等證據資在卷可

佐，是足認被告2人涉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商業會計

法第71條第5款、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證券交

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加重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

罪、第3款之加重特別背信罪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審酌被

告2人所犯加重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加重特別背信罪均

為法定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基於人性趨吉避

兇之心態，被告2人非無逃亡以躲避刑責之可能性；再者，

被告2人就本案犯罪情節均否認犯罪，且其所供與本案其餘

同案被告所述未盡相合，則被告2人與其餘同案被告、證人

間確有待對質訊問之必要，因之被告2人苟經開釋在外，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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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高度可能，勢將造成難以進行後續審

判之結果，準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2人有湮滅、偽造、

變造證據及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核與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

第1 項第3 款之羈押要件相符，故非予羈押被告2人顯難進

行審判，而有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原因及必要。

(三)原審法院經具體審酌前揭各情，乃認依現實情狀，若非將被

告2人羈押，顯難進行後續審判程序或將來之執行，且難期

真實之發現。既仍無從以具保之方式替代羈押之執行，足認

羈押被告2人之法定事由存在，且有羈押之必要性，而裁定

被告2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經核尚無目的與手段間

輕重失衡之情形，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依法並無

不當，核屬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

(四)被告2人之抗告意旨雖分別執憑前揭情詞，指摘原裁定違法

不當，請求予以撤銷等語，然參酌本案涉及相關被告2人與

同案被告是否共謀利用設立其他控制公司方式，以達利益輸

送或掏空臺鹽綠能公司之目的，且本案實際參與協助分工者

非少，相關事實仍待釐清，影響層面廣泛重大，犯罪情節並

非如同一般單純違反公司法案件，則被告2人本案犯罪情節

非輕，對社會秩序之影響、國家刑罰權之有效行使，與被告

2人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及現今通訊軟體技術便捷、迅

速、私密之特性，被告2人透過通訊軟體與共犯、證人聯繫

進行勾串或影響渠等陳述之可能性，依比例原則為考量，認

若予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其他手段，均不

足以確保後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權衡國家刑事司

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

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故認本案被告2人有羈押之必

要，且不宜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定期至指定機關報

到、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等替代性方式之強制處分代

之。職是，被告2人前揭抗告意旨所指各節，均非可採，亦

無足逕執為有利被告2人認定之憑佐。

(五)綜上所述，本件被告2人抗告意旨無非係對原審法院所為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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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裁定，徒憑己見再事爭執，是被告2人之抗告為無理由，

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李秋瑩

　　　　　　　　　　　　　　　　　　 法　官　張　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李淑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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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09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蘇坤煌
選任辯護人  蘇敬宇律師
            朱萱諭律師
            吳任偉律師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蘇俊仁
選任辯護人  張琳婕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7日裁定（114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羈押被告之訊問及裁定，其法院組織得由受命法官1人或法官3人合議行之，此由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均規定「被告經『法官』訊問後……得羈押之」，而非如同法第121條規定「以『法院』之裁定行之」即明。若受理案件之合議庭為求慎重，以法官3人合議進行訊問或決定，亦非不可。本件抗告人即被告蘇坤煌（下稱被告蘇坤煌）、抗告人即被告蘇俊仁（下稱被告蘇俊仁）於檢察官移審於原審法院時，係由審判長就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進行訊問，再由合議庭3位法官進行評議後，當庭諭知羈押被告蘇坤煌、被告蘇俊仁，有訊問筆錄附於本案原審卷可供稽核，故原審顯然係以合議庭當庭宣示方式裁定羈押被告蘇坤煌、被告蘇俊仁，故押票乃記載「不服羈押處分之救濟方法」為「得於十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法院提出抗告」；且押票並由「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02條第4項規定簽名，是本案關於被告蘇坤煌、被告蘇俊仁羈押裁定之作成程序經核尚無瑕疵，合先說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被告蘇坤煌部分：
　　被吿蘇坤煌經訊問後坦承客觀犯罪事實及公司法部分犯行，否認有違反證交法等罪之主觀犯意，但有起訴書所載相關人證、書證、物證等證據資在卷可佐，足認被告蘇坤煌涉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刑法第214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審酌被告蘇坤煌所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為7年以上重罪，面臨檢察官具體求處有期徒刑12年、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2億元之求刑、及相關不法利得（依起訴書記載至少為7400萬多元）之沒收，被告蘇坤煌復僅坦承部分行為，與卷內事證未盡相符，而依人性趨吉避兇之心態，顯然有逃避或減輕刑責之可能性，而實有勾串共犯、證人或逃亡之相當可能性，故有羈押之理由，又被告蘇坤煌與同案被告陳啓昱於本案均居於主導之地位，且本案犯罪情節重大，審酌比例原則，應該有羈押之必要。被告蘇坤煌既然有勾串共犯、證人之相當可能性，故亦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予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二)被告蘇俊仁部分：
　　被告蘇俊仁經訊問後坦承公司法部分犯行，但否認有違反證交法犯行，但有起訴書所載相關人證、書證、物證等證據資在卷可，足認被告涉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刑法第214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審酌被告所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為7年以上重罪，面臨檢察官起訴重罪，且被告於訊問時所述顯然與同案被告陳啓昱、蘇坤煌有別，且與卷內事證未符，是依人性趨吉避兇之心態，顯然有逃避或減輕刑責之可能性，而實有勾串共犯、證人或逃亡之相當可能性，故有羈押之理由，且被告蘇俊仁為鴻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與被告陳啓昱同於本案居於主導之地位，對於起訴書所載相關土地開發案，參與甚深，且本案犯罪情節重大，審酌比例原則，應該有羈押之必要。又被告既然有勾串共犯、證人之相當可能性，故亦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予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二、抗告意旨略以：
(一)被告蘇坤煌部分：
 1、被告蘇坤煌於偵查中就檢調訊問及所提示各種非供述證據，均就其所知如實相告，被告蘇坤煌已全面配合檢調偵辦，其中難免因時間久遠、欠缺資料文件無從審究比對下，而有記憶不清或遺忘等情，實不應以被告蘇坤煌所供稍有與事證未盡相符之處，逕認定被告蘇坤煌顯然有逃避或減輕刑責之企圖，原裁定認被告蘇坤煌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性云云，誠屬片面臆測，實不足以為採。
 2、被告蘇坤煌於114年2月19日檢察官偵訊時，表明願繳納犯罪所得，在經過一週由親友協助積極籌措下，終於114年2月26日自動繳交犯罪所得200萬元。在在足證，被告蘇坤煌根本無勾串共犯之可能性！然羈押處分未詳究上情，內容就此亦隻字未提，完全無視被告蘇坤煌上開200萬元之犯罪所得繳納之陳述，據認被告蘇坤煌有勾串共犯之可能性，實令被告蘇坤煌無法接受。
 3、檢察官起訴前，臺鹽公司已對被告蘇坤煌之名下財產進行假扣押，扣押債權金額為1,000萬元，被告蘇坤煌幾乎身無分文，復被告蘇坤煌長期有高血壓以及心臟節律不整等宿疾，抗告人實無任何理由，更無能力，而有逃亡之必要與可能性。
 4、檢調於112年間起至114年2月26日起訴前，業經縝密蒐證，傳訊諸多關係人、證人，並扣得案關契約書、帳冊、銀行明細、電腦等物，事證蒐集明確，被告蘇坤煌目前亦非臺鹽公司、臺綠公司之員工，亦無任何職位抑或社會之影響力，故無勾串證人或湮滅證據之相當可能性。
 5、被告蘇坤煌罹患心律不整之疾病，須定期至醫院診療，有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在歷次偵查訊問及調查局詢問之程序中，被告蘇坤煌血壓均飆近200，甚至於看守所內亦是如此，顯見其身體狀況並不穩定，衡情並無可能甘冒失去性命之風險逃亡，是原審以此理由羈押被告蘇坤煌，認事用法應有違誤；另就勾串證人之部分，被告蘇坤煌自偵查遭法院裁定羈押後，對於檢、調歷次之訊問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協助偵查機關建立事實，且所述均與卷內事證相符，甚者，在114年2月16日偵訊時，當日檢方亦將其餘涉案甚深之同案被告陳啓昱、蘇俊仁、戴妤倩到庭對質，已然將整個案發過程及架構均還原，縱然被告蘇坤煌事後翻供（假設語氣），亦有當日之對質筆錄可為判決之依據，被告蘇坤煌實無勾串證人之動機，灼然至明。
 6、以上足見，被告蘇坤煌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之羈押原因。又被告蘇坤煌自偵查初始即積極配合調查、面對刑事責任，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200萬元，綜觀其危害性及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與被告蘇坤煌人身自由之私益兩相利益衡量，應認被告蘇坤煌所犯之罪對於社會侵害性非屬重大，從而並無羈押之必要性，應予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定期至指定機關報到、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等替代性方式之強制處分，始為公允等語。
(二)被告蘇俊仁部分：
 1、以檢察官起訴所建構之犯罪事實而論，被告蘇俊仁是鴻暉公司的實際負責人，同案被告戴妤倩是晁暘公司負責人，鴻暉公司、晁暘公司同為土地開發商，皆與陳啓昱、蘇坤煌勾結，名義上同樣扮演土地開發商公司負責人的角色，未實際從事土地開發、整合等服務，即與電業投資商簽立土地開發服務契約，收取土地開發報酬後分潤給陳啓昱、蘇坤煌，侵害臺鹽公司、臺鹽綠能公司的利益。上開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如經證明，被告蘇俊仁與同案被告戴妤倩所犯罪行並無不同，甚至，在鴻暉公司與臺鹽綠能公司終止業務配合關係後，晁暘公司仍繼續與臺鹽綠能公司合作，直至案發時止，顯見戴妤倩在本案的角色較被告蘇俊仁更為重要，涉案程度亦更為深遠。但原審竟裁定同案被告戴妤倩以300萬元交保，對於涉案情節較輕的被告蘇俊仁，卻裁定羈押禁見。原審以被告戴妤倩坦承犯行，並繳回部分犯罪所得，即認被告戴妤倩無羈押必要而給予交保處分，對於否認犯行，不願意認罪之被告蘇俊仁，卻以涉犯七年以上重罪，與同案被告陳啓昱、蘇坤煌供述不同為由，認有逃亡、串證之虞，而予羈押禁見，原審顯然並未斟酌被告蘇俊仁較同案被告戴妤倩涉案情節為輕的事實，而以是否認罪做為羈押被告與否的考量因素，原審對被告蘇俊仁所為羈押禁見的處分，明顯違背刑事訴訟法第101第1項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92號、第653號、第654號、第665號解釋，不僅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更使羈押可能淪為押人取供的手段，侵害被告蘇俊仁的人權。
 2、被告蘇俊仁並無羈押的原因，也無羈押的必要性。原裁定對被告蘇俊仁為羈押禁見處分，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明顯違反比例原則，其裁定顯然違法、不當。爰請求鈞院撤銷原裁定，准予以具保方式替代羈押，用保人權，併維法治等語。
三、經查：
(一)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而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謂之。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已論述何以作此判斷之依據及理由，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此乃法律所賦予法院之職權。且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所規定「犯罪嫌疑重大」，此項實質要件之關鍵在於「嫌疑」重大，而非「犯罪」重大，蓋嫌疑重大者，係指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被告可能涉嫌其被指控之犯罪，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尚屬有別，故法院決定羈押與否，自毋庸確切認定被告有罪，僅需檢察官出示之證據，足使法院相信被告極有可能涉及被訴犯罪嫌疑之心證程度即屬已足。因此，被告實際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審判程序時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並非法院裁定是否羈押之審查要件。亦即應否羈押，法院固應按訴訟進行之程度、卷證資料及其他一切情事斟酌之，然此畢竟非依證據認定犯罪事實之終局判決，而係在偵查或審判程序中為保全訴訟程序進行及判決確定後執行之手段，是羈押被告係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事由及必要性為審酌之依據，先予敘明。
(二)本院審酌，被告蘇坤煌、被告蘇俊仁（下合稱被告2人）雖均否認有涉犯違反證交法之犯行，然起訴書所載本案主要犯罪事實，即被告蘇坤煌與同案被告陳啓昱、郭政瑋等人均明知臺鹽公司為政府指標之上市企業、具有一定品牌價值，由臺鹽公司所轉投資成立之臺鹽綠能公司，規劃統籌管理太陽光電再生能源市場，在太陽光電廠址用地之取得及整合等業務上，本占有極大優勢，此項業務提供更可為公司及全體股東帶來豐厚利潤；而轉投資成立臺鹽綠能公司企劃案有規劃從事土地開發、整合業務，至實際設立登記後，亦有成立業務開發部門，已接受電業商投資商委託，協助電業投資商尋找合適之太陽光電開發場址及從事土地開發、整合等相關業務。然被告蘇坤煌與陳啓昱、郭政瑋等人竟將臺鹽綠能公司投入土地開發心血所取得之部分用地充作是土地開發商獨立開發、整合之成果、或以臺鹽綠能公司之資源，暗助甫成立不久、且與渠等間有私益分潤特殊關係之鴻暉公司（負責人為被告蘇俊仁）、晁暘公司（負責人為同案被告戴妤倩）等公司，渠等為求順利自鴻暉公司、晁暘公司取得協議之不法分潤，除違反臺鹽公司內部之權責劃分表，未依規章和轉至臺鹽公司會計、稽核監督並經由臺鹽公司決行，即逕將電業投資商委託臺鹽綠能公司土地開發服務案再行發包給土地開發商外，更策畫本可由臺鹽綠能公司承攬之土地開發、整合服務，媒合電業投資商與鴻暉公司、晁暘公司等公司對接，其中土地開發服務費用等交易條件實質上更係蘇坤煌片面獨斷決行，電業投資商礙於對於漁電共生商業運作模式陌生、或因臺鹽綠能公司握有土地談判籌碼，僅能順從、配合渠等策畫之商業模式而與鴻暉公司、晁暘公司簽署土地開發服務合約，而將原本屬臺鹽綠能公司應賺得之合理利潤，不法截留於鴻暉公司、晁暘公司等公司，以此等不合營業常規且不利益之交易模式，致臺鹽綠能公司投入土地開發整合之勞力時間成本均付諸流水，亦無法賺取應得之利潤，臺鹽綠能公司因此受有重大損害等情，業據被告2人於偵查及移審訊問時坦承有上述各節之客觀事實或部分事實，並有同案其餘被告供述及起訴書所載相關人證、書證、物證等證據資在卷可佐，是足認被告2人涉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加重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第3款之加重特別背信罪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審酌被告2人所犯加重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加重特別背信罪均為法定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基於人性趨吉避兇之心態，被告2人非無逃亡以躲避刑責之可能性；再者，被告2人就本案犯罪情節均否認犯罪，且其所供與本案其餘同案被告所述未盡相合，則被告2人與其餘同案被告、證人間確有待對質訊問之必要，因之被告2人苟經開釋在外，難免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高度可能，勢將造成難以進行後續審判之結果，準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2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及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核與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3 款之羈押要件相符，故非予羈押被告2人顯難進行審判，而有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原因及必要。
(三)原審法院經具體審酌前揭各情，乃認依現實情狀，若非將被告2人羈押，顯難進行後續審判程序或將來之執行，且難期真實之發現。既仍無從以具保之方式替代羈押之執行，足認羈押被告2人之法定事由存在，且有羈押之必要性，而裁定被告2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經核尚無目的與手段間輕重失衡之情形，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依法並無不當，核屬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
(四)被告2人之抗告意旨雖分別執憑前揭情詞，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請求予以撤銷等語，然參酌本案涉及相關被告2人與同案被告是否共謀利用設立其他控制公司方式，以達利益輸送或掏空臺鹽綠能公司之目的，且本案實際參與協助分工者非少，相關事實仍待釐清，影響層面廣泛重大，犯罪情節並非如同一般單純違反公司法案件，則被告2人本案犯罪情節非輕，對社會秩序之影響、國家刑罰權之有效行使，與被告2人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及現今通訊軟體技術便捷、迅速、私密之特性，被告2人透過通訊軟體與共犯、證人聯繫進行勾串或影響渠等陳述之可能性，依比例原則為考量，認若予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其他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後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故認本案被告2人有羈押之必要，且不宜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定期至指定機關報到、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等替代性方式之強制處分代之。職是，被告2人前揭抗告意旨所指各節，均非可採，亦無足逕執為有利被告2人認定之憑佐。
(五)綜上所述，本件被告2人抗告意旨無非係對原審法院所為羈押裁定，徒憑己見再事爭執，是被告2人之抗告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李秋瑩
　　　　　　　　　　　　　　　　　　 法　官　張　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李淑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09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蘇坤煌
選任辯護人  蘇敬宇律師
            朱萱諭律師
            吳任偉律師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蘇俊仁
選任辯護人  張琳婕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
華民國114年2月27日裁定（114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羈押被告之訊問及裁定，其法院組織得由受命法官1人或
    法官3人合議行之，此由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均
    規定「被告經『法官』訊問後……得羈押之」，而非如同法第12
    1條規定「以『法院』之裁定行之」即明。若受理案件之合議
    庭為求慎重，以法官3人合議進行訊問或決定，亦非不可。
    本件抗告人即被告蘇坤煌（下稱被告蘇坤煌）、抗告人即被
    告蘇俊仁（下稱被告蘇俊仁）於檢察官移審於原審法院時，
    係由審判長就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進行訊問，再由合議庭3
    位法官進行評議後，當庭諭知羈押被告蘇坤煌、被告蘇俊仁
    ，有訊問筆錄附於本案原審卷可供稽核，故原審顯然係以合
    議庭當庭宣示方式裁定羈押被告蘇坤煌、被告蘇俊仁，故押
    票乃記載「不服羈押處分之救濟方法」為「得於十日內以書
    狀敘述理由，向法院提出抗告」；且押票並由「法官」依刑
    事訴訟法第102條第4項規定簽名，是本案關於被告蘇坤煌、
    被告蘇俊仁羈押裁定之作成程序經核尚無瑕疵，合先說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被告蘇坤煌部分：
　　被吿蘇坤煌經訊問後坦承客觀犯罪事實及公司法部分犯行，
    否認有違反證交法等罪之主觀犯意，但有起訴書所載相關人
    證、書證、物證等證據資在卷可佐，足認被告蘇坤煌涉犯公
    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刑法第214
    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等罪之
    犯罪嫌疑重大；審酌被告蘇坤煌所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
    項、第1項第2款、第3款為7年以上重罪，面臨檢察官具體求
    處有期徒刑12年、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2億元之求刑、
    及相關不法利得（依起訴書記載至少為7400萬多元）之沒收
    ，被告蘇坤煌復僅坦承部分行為，與卷內事證未盡相符，而
    依人性趨吉避兇之心態，顯然有逃避或減輕刑責之可能性，
    而實有勾串共犯、證人或逃亡之相當可能性，故有羈押之理
    由，又被告蘇坤煌與同案被告陳啓昱於本案均居於主導之地
    位，且本案犯罪情節重大，審酌比例原則，應該有羈押之必
    要。被告蘇坤煌既然有勾串共犯、證人之相當可能性，故亦
    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
    3款予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二)被告蘇俊仁部分：
　　被告蘇俊仁經訊問後坦承公司法部分犯行，但否認有違反證
    交法犯行，但有起訴書所載相關人證、書證、物證等證據資
    在卷可，足認被告涉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商業會計法
    第71條第5款、刑法第214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
    1項第2款、第3款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審酌被告所犯證券
    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為7年以上重罪，
    面臨檢察官起訴重罪，且被告於訊問時所述顯然與同案被告
    陳啓昱、蘇坤煌有別，且與卷內事證未符，是依人性趨吉避
    兇之心態，顯然有逃避或減輕刑責之可能性，而實有勾串共
    犯、證人或逃亡之相當可能性，故有羈押之理由，且被告蘇
    俊仁為鴻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與被告陳啓昱同於本案居於
    主導之地位，對於起訴書所載相關土地開發案，參與甚深，
    且本案犯罪情節重大，審酌比例原則，應該有羈押之必要。
    又被告既然有勾串共犯、證人之相當可能性，故亦有禁止接
    見、通信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予以
    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二、抗告意旨略以：
(一)被告蘇坤煌部分：
 1、被告蘇坤煌於偵查中就檢調訊問及所提示各種非供述證據，
    均就其所知如實相告，被告蘇坤煌已全面配合檢調偵辦，其
    中難免因時間久遠、欠缺資料文件無從審究比對下，而有記
    憶不清或遺忘等情，實不應以被告蘇坤煌所供稍有與事證未
    盡相符之處，逕認定被告蘇坤煌顯然有逃避或減輕刑責之企
    圖，原裁定認被告蘇坤煌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性云云，
    誠屬片面臆測，實不足以為採。
 2、被告蘇坤煌於114年2月19日檢察官偵訊時，表明願繳納犯罪
    所得，在經過一週由親友協助積極籌措下，終於114年2月26
    日自動繳交犯罪所得200萬元。在在足證，被告蘇坤煌根本
    無勾串共犯之可能性！然羈押處分未詳究上情，內容就此亦
    隻字未提，完全無視被告蘇坤煌上開200萬元之犯罪所得繳
    納之陳述，據認被告蘇坤煌有勾串共犯之可能性，實令被告
    蘇坤煌無法接受。
 3、檢察官起訴前，臺鹽公司已對被告蘇坤煌之名下財產進行假
    扣押，扣押債權金額為1,000萬元，被告蘇坤煌幾乎身無分
    文，復被告蘇坤煌長期有高血壓以及心臟節律不整等宿疾，
    抗告人實無任何理由，更無能力，而有逃亡之必要與可能性
    。
 4、檢調於112年間起至114年2月26日起訴前，業經縝密蒐證，
    傳訊諸多關係人、證人，並扣得案關契約書、帳冊、銀行明
    細、電腦等物，事證蒐集明確，被告蘇坤煌目前亦非臺鹽公
    司、臺綠公司之員工，亦無任何職位抑或社會之影響力，故
    無勾串證人或湮滅證據之相當可能性。
 5、被告蘇坤煌罹患心律不整之疾病，須定期至醫院診療，有診
    斷證明書在卷可佐，在歷次偵查訊問及調查局詢問之程序中
    ，被告蘇坤煌血壓均飆近200，甚至於看守所內亦是如此，
    顯見其身體狀況並不穩定，衡情並無可能甘冒失去性命之風
    險逃亡，是原審以此理由羈押被告蘇坤煌，認事用法應有違
    誤；另就勾串證人之部分，被告蘇坤煌自偵查遭法院裁定羈
    押後，對於檢、調歷次之訊問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協助
    偵查機關建立事實，且所述均與卷內事證相符，甚者，在11
    4年2月16日偵訊時，當日檢方亦將其餘涉案甚深之同案被告
    陳啓昱、蘇俊仁、戴妤倩到庭對質，已然將整個案發過程及
    架構均還原，縱然被告蘇坤煌事後翻供（假設語氣），亦有
    當日之對質筆錄可為判決之依據，被告蘇坤煌實無勾串證人
    之動機，灼然至明。
 6、以上足見，被告蘇坤煌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之
    羈押原因。又被告蘇坤煌自偵查初始即積極配合調查、面對
    刑事責任，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200萬元，綜觀其危害性及
    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與被告蘇坤煌人身自由之私益
    兩相利益衡量，應認被告蘇坤煌所犯之罪對於社會侵害性非
    屬重大，從而並無羈押之必要性，應予以具保、責付、限制
    住居，或定期至指定機關報到、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等
    替代性方式之強制處分，始為公允等語。
(二)被告蘇俊仁部分：
 1、以檢察官起訴所建構之犯罪事實而論，被告蘇俊仁是鴻暉公
    司的實際負責人，同案被告戴妤倩是晁暘公司負責人，鴻暉
    公司、晁暘公司同為土地開發商，皆與陳啓昱、蘇坤煌勾結
    ，名義上同樣扮演土地開發商公司負責人的角色，未實際從
    事土地開發、整合等服務，即與電業投資商簽立土地開發服
    務契約，收取土地開發報酬後分潤給陳啓昱、蘇坤煌，侵害
    臺鹽公司、臺鹽綠能公司的利益。上開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
    實如經證明，被告蘇俊仁與同案被告戴妤倩所犯罪行並無不
    同，甚至，在鴻暉公司與臺鹽綠能公司終止業務配合關係後
    ，晁暘公司仍繼續與臺鹽綠能公司合作，直至案發時止，顯
    見戴妤倩在本案的角色較被告蘇俊仁更為重要，涉案程度亦
    更為深遠。但原審竟裁定同案被告戴妤倩以300萬元交保，
    對於涉案情節較輕的被告蘇俊仁，卻裁定羈押禁見。原審以
    被告戴妤倩坦承犯行，並繳回部分犯罪所得，即認被告戴妤
    倩無羈押必要而給予交保處分，對於否認犯行，不願意認罪
    之被告蘇俊仁，卻以涉犯七年以上重罪，與同案被告陳啓昱
    、蘇坤煌供述不同為由，認有逃亡、串證之虞，而予羈押禁
    見，原審顯然並未斟酌被告蘇俊仁較同案被告戴妤倩涉案情
    節為輕的事實，而以是否認罪做為羈押被告與否的考量因素
    ，原審對被告蘇俊仁所為羈押禁見的處分，明顯違背刑事訴
    訟法第101第1項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92號、第6
    53號、第654號、第665號解釋，不僅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更
    使羈押可能淪為押人取供的手段，侵害被告蘇俊仁的人權。
 2、被告蘇俊仁並無羈押的原因，也無羈押的必要性。原裁定對
    被告蘇俊仁為羈押禁見處分，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明顯
    違反比例原則，其裁定顯然違法、不當。爰請求鈞院撤銷原
    裁定，准予以具保方式替代羈押，用保人權，併維法治等語
    。
三、經查：
(一)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
    ，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
    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被告有無羈押
    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
    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
    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而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
    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
    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謂之。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
    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已論述何以
    作此判斷之依據及理由，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
    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
    ，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此乃法律所賦予法院之職權。且刑
    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所規定「犯罪嫌疑重大」，此項實
    質要件之關鍵在於「嫌疑」重大，而非「犯罪」重大，蓋嫌
    疑重大者，係指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被告可能涉嫌其被
    指控之犯罪，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無合理懷疑
    之程度，尚屬有別，故法院決定羈押與否，自毋庸確切認定
    被告有罪，僅需檢察官出示之證據，足使法院相信被告極有
    可能涉及被訴犯罪嫌疑之心證程度即屬已足。因此，被告實
    際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審判程序時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
    ，並非法院裁定是否羈押之審查要件。亦即應否羈押，法院
    固應按訴訟進行之程度、卷證資料及其他一切情事斟酌之，
    然此畢竟非依證據認定犯罪事實之終局判決，而係在偵查或
    審判程序中為保全訴訟程序進行及判決確定後執行之手段，
    是羈押被告係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事由及必
    要性為審酌之依據，先予敘明。
(二)本院審酌，被告蘇坤煌、被告蘇俊仁（下合稱被告2人）雖
    均否認有涉犯違反證交法之犯行，然起訴書所載本案主要犯
    罪事實，即被告蘇坤煌與同案被告陳啓昱、郭政瑋等人均明
    知臺鹽公司為政府指標之上市企業、具有一定品牌價值，由
    臺鹽公司所轉投資成立之臺鹽綠能公司，規劃統籌管理太陽
    光電再生能源市場，在太陽光電廠址用地之取得及整合等業
    務上，本占有極大優勢，此項業務提供更可為公司及全體股
    東帶來豐厚利潤；而轉投資成立臺鹽綠能公司企劃案有規劃
    從事土地開發、整合業務，至實際設立登記後，亦有成立業
    務開發部門，已接受電業商投資商委託，協助電業投資商尋
    找合適之太陽光電開發場址及從事土地開發、整合等相關業
    務。然被告蘇坤煌與陳啓昱、郭政瑋等人竟將臺鹽綠能公司
    投入土地開發心血所取得之部分用地充作是土地開發商獨立
    開發、整合之成果、或以臺鹽綠能公司之資源，暗助甫成立
    不久、且與渠等間有私益分潤特殊關係之鴻暉公司（負責人
    為被告蘇俊仁）、晁暘公司（負責人為同案被告戴妤倩）等
    公司，渠等為求順利自鴻暉公司、晁暘公司取得協議之不法
    分潤，除違反臺鹽公司內部之權責劃分表，未依規章和轉至
    臺鹽公司會計、稽核監督並經由臺鹽公司決行，即逕將電業
    投資商委託臺鹽綠能公司土地開發服務案再行發包給土地開
    發商外，更策畫本可由臺鹽綠能公司承攬之土地開發、整合
    服務，媒合電業投資商與鴻暉公司、晁暘公司等公司對接，
    其中土地開發服務費用等交易條件實質上更係蘇坤煌片面獨
    斷決行，電業投資商礙於對於漁電共生商業運作模式陌生、
    或因臺鹽綠能公司握有土地談判籌碼，僅能順從、配合渠等
    策畫之商業模式而與鴻暉公司、晁暘公司簽署土地開發服務
    合約，而將原本屬臺鹽綠能公司應賺得之合理利潤，不法截
    留於鴻暉公司、晁暘公司等公司，以此等不合營業常規且不
    利益之交易模式，致臺鹽綠能公司投入土地開發整合之勞力
    時間成本均付諸流水，亦無法賺取應得之利潤，臺鹽綠能公
    司因此受有重大損害等情，業據被告2人於偵查及移審訊問
    時坦承有上述各節之客觀事實或部分事實，並有同案其餘被
    告供述及起訴書所載相關人證、書證、物證等證據資在卷可
    佐，是足認被告2人涉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商業會計
    法第71條第5款、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證券交
    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加重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
    罪、第3款之加重特別背信罪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審酌被
    告2人所犯加重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加重特別背信罪均
    為法定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基於人性趨吉避
    兇之心態，被告2人非無逃亡以躲避刑責之可能性；再者，
    被告2人就本案犯罪情節均否認犯罪，且其所供與本案其餘
    同案被告所述未盡相合，則被告2人與其餘同案被告、證人
    間確有待對質訊問之必要，因之被告2人苟經開釋在外，難
    免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高度可能，勢將造成難以進行後續審
    判之結果，準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2人有湮滅、偽造、
    變造證據及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核與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
    第1 項第3 款之羈押要件相符，故非予羈押被告2人顯難進
    行審判，而有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原因及必要。
(三)原審法院經具體審酌前揭各情，乃認依現實情狀，若非將被
    告2人羈押，顯難進行後續審判程序或將來之執行，且難期
    真實之發現。既仍無從以具保之方式替代羈押之執行，足認
    羈押被告2人之法定事由存在，且有羈押之必要性，而裁定
    被告2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經核尚無目的與手段間
    輕重失衡之情形，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依法並無
    不當，核屬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
(四)被告2人之抗告意旨雖分別執憑前揭情詞，指摘原裁定違法
    不當，請求予以撤銷等語，然參酌本案涉及相關被告2人與
    同案被告是否共謀利用設立其他控制公司方式，以達利益輸
    送或掏空臺鹽綠能公司之目的，且本案實際參與協助分工者
    非少，相關事實仍待釐清，影響層面廣泛重大，犯罪情節並
    非如同一般單純違反公司法案件，則被告2人本案犯罪情節
    非輕，對社會秩序之影響、國家刑罰權之有效行使，與被告
    2人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及現今通訊軟體技術便捷、迅
    速、私密之特性，被告2人透過通訊軟體與共犯、證人聯繫
    進行勾串或影響渠等陳述之可能性，依比例原則為考量，認
    若予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其他手段，均不
    足以確保後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權衡國家刑事司
    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
    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故認本案被告2人有羈押之必要
    ，且不宜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定期至指定機關報到
    、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等替代性方式之強制處分代之。
    職是，被告2人前揭抗告意旨所指各節，均非可採，亦無足
    逕執為有利被告2人認定之憑佐。
(五)綜上所述，本件被告2人抗告意旨無非係對原審法院所為羈
    押裁定，徒憑己見再事爭執，是被告2人之抗告為無理由，
    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李秋瑩
　　　　　　　　　　　　　　　　　　 法　官　張　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李淑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09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蘇坤煌
選任辯護人  蘇敬宇律師
            朱萱諭律師
            吳任偉律師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蘇俊仁
選任辯護人  張琳婕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7日裁定（114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羈押被告之訊問及裁定，其法院組織得由受命法官1人或法官3人合議行之，此由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均規定「被告經『法官』訊問後……得羈押之」，而非如同法第121條規定「以『法院』之裁定行之」即明。若受理案件之合議庭為求慎重，以法官3人合議進行訊問或決定，亦非不可。本件抗告人即被告蘇坤煌（下稱被告蘇坤煌）、抗告人即被告蘇俊仁（下稱被告蘇俊仁）於檢察官移審於原審法院時，係由審判長就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進行訊問，再由合議庭3位法官進行評議後，當庭諭知羈押被告蘇坤煌、被告蘇俊仁，有訊問筆錄附於本案原審卷可供稽核，故原審顯然係以合議庭當庭宣示方式裁定羈押被告蘇坤煌、被告蘇俊仁，故押票乃記載「不服羈押處分之救濟方法」為「得於十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法院提出抗告」；且押票並由「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02條第4項規定簽名，是本案關於被告蘇坤煌、被告蘇俊仁羈押裁定之作成程序經核尚無瑕疵，合先說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被告蘇坤煌部分：
　　被吿蘇坤煌經訊問後坦承客觀犯罪事實及公司法部分犯行，否認有違反證交法等罪之主觀犯意，但有起訴書所載相關人證、書證、物證等證據資在卷可佐，足認被告蘇坤煌涉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刑法第214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審酌被告蘇坤煌所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為7年以上重罪，面臨檢察官具體求處有期徒刑12年、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2億元之求刑、及相關不法利得（依起訴書記載至少為7400萬多元）之沒收，被告蘇坤煌復僅坦承部分行為，與卷內事證未盡相符，而依人性趨吉避兇之心態，顯然有逃避或減輕刑責之可能性，而實有勾串共犯、證人或逃亡之相當可能性，故有羈押之理由，又被告蘇坤煌與同案被告陳啓昱於本案均居於主導之地位，且本案犯罪情節重大，審酌比例原則，應該有羈押之必要。被告蘇坤煌既然有勾串共犯、證人之相當可能性，故亦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予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二)被告蘇俊仁部分：
　　被告蘇俊仁經訊問後坦承公司法部分犯行，但否認有違反證交法犯行，但有起訴書所載相關人證、書證、物證等證據資在卷可，足認被告涉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刑法第214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審酌被告所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為7年以上重罪，面臨檢察官起訴重罪，且被告於訊問時所述顯然與同案被告陳啓昱、蘇坤煌有別，且與卷內事證未符，是依人性趨吉避兇之心態，顯然有逃避或減輕刑責之可能性，而實有勾串共犯、證人或逃亡之相當可能性，故有羈押之理由，且被告蘇俊仁為鴻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與被告陳啓昱同於本案居於主導之地位，對於起訴書所載相關土地開發案，參與甚深，且本案犯罪情節重大，審酌比例原則，應該有羈押之必要。又被告既然有勾串共犯、證人之相當可能性，故亦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予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二、抗告意旨略以：
(一)被告蘇坤煌部分：
 1、被告蘇坤煌於偵查中就檢調訊問及所提示各種非供述證據，均就其所知如實相告，被告蘇坤煌已全面配合檢調偵辦，其中難免因時間久遠、欠缺資料文件無從審究比對下，而有記憶不清或遺忘等情，實不應以被告蘇坤煌所供稍有與事證未盡相符之處，逕認定被告蘇坤煌顯然有逃避或減輕刑責之企圖，原裁定認被告蘇坤煌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性云云，誠屬片面臆測，實不足以為採。
 2、被告蘇坤煌於114年2月19日檢察官偵訊時，表明願繳納犯罪所得，在經過一週由親友協助積極籌措下，終於114年2月26日自動繳交犯罪所得200萬元。在在足證，被告蘇坤煌根本無勾串共犯之可能性！然羈押處分未詳究上情，內容就此亦隻字未提，完全無視被告蘇坤煌上開200萬元之犯罪所得繳納之陳述，據認被告蘇坤煌有勾串共犯之可能性，實令被告蘇坤煌無法接受。
 3、檢察官起訴前，臺鹽公司已對被告蘇坤煌之名下財產進行假扣押，扣押債權金額為1,000萬元，被告蘇坤煌幾乎身無分文，復被告蘇坤煌長期有高血壓以及心臟節律不整等宿疾，抗告人實無任何理由，更無能力，而有逃亡之必要與可能性。
 4、檢調於112年間起至114年2月26日起訴前，業經縝密蒐證，傳訊諸多關係人、證人，並扣得案關契約書、帳冊、銀行明細、電腦等物，事證蒐集明確，被告蘇坤煌目前亦非臺鹽公司、臺綠公司之員工，亦無任何職位抑或社會之影響力，故無勾串證人或湮滅證據之相當可能性。
 5、被告蘇坤煌罹患心律不整之疾病，須定期至醫院診療，有診斷證明書在卷可佐，在歷次偵查訊問及調查局詢問之程序中，被告蘇坤煌血壓均飆近200，甚至於看守所內亦是如此，顯見其身體狀況並不穩定，衡情並無可能甘冒失去性命之風險逃亡，是原審以此理由羈押被告蘇坤煌，認事用法應有違誤；另就勾串證人之部分，被告蘇坤煌自偵查遭法院裁定羈押後，對於檢、調歷次之訊問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協助偵查機關建立事實，且所述均與卷內事證相符，甚者，在114年2月16日偵訊時，當日檢方亦將其餘涉案甚深之同案被告陳啓昱、蘇俊仁、戴妤倩到庭對質，已然將整個案發過程及架構均還原，縱然被告蘇坤煌事後翻供（假設語氣），亦有當日之對質筆錄可為判決之依據，被告蘇坤煌實無勾串證人之動機，灼然至明。
 6、以上足見，被告蘇坤煌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之羈押原因。又被告蘇坤煌自偵查初始即積極配合調查、面對刑事責任，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200萬元，綜觀其危害性及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與被告蘇坤煌人身自由之私益兩相利益衡量，應認被告蘇坤煌所犯之罪對於社會侵害性非屬重大，從而並無羈押之必要性，應予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定期至指定機關報到、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等替代性方式之強制處分，始為公允等語。
(二)被告蘇俊仁部分：
 1、以檢察官起訴所建構之犯罪事實而論，被告蘇俊仁是鴻暉公司的實際負責人，同案被告戴妤倩是晁暘公司負責人，鴻暉公司、晁暘公司同為土地開發商，皆與陳啓昱、蘇坤煌勾結，名義上同樣扮演土地開發商公司負責人的角色，未實際從事土地開發、整合等服務，即與電業投資商簽立土地開發服務契約，收取土地開發報酬後分潤給陳啓昱、蘇坤煌，侵害臺鹽公司、臺鹽綠能公司的利益。上開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如經證明，被告蘇俊仁與同案被告戴妤倩所犯罪行並無不同，甚至，在鴻暉公司與臺鹽綠能公司終止業務配合關係後，晁暘公司仍繼續與臺鹽綠能公司合作，直至案發時止，顯見戴妤倩在本案的角色較被告蘇俊仁更為重要，涉案程度亦更為深遠。但原審竟裁定同案被告戴妤倩以300萬元交保，對於涉案情節較輕的被告蘇俊仁，卻裁定羈押禁見。原審以被告戴妤倩坦承犯行，並繳回部分犯罪所得，即認被告戴妤倩無羈押必要而給予交保處分，對於否認犯行，不願意認罪之被告蘇俊仁，卻以涉犯七年以上重罪，與同案被告陳啓昱、蘇坤煌供述不同為由，認有逃亡、串證之虞，而予羈押禁見，原審顯然並未斟酌被告蘇俊仁較同案被告戴妤倩涉案情節為輕的事實，而以是否認罪做為羈押被告與否的考量因素，原審對被告蘇俊仁所為羈押禁見的處分，明顯違背刑事訴訟法第101第1項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92號、第653號、第654號、第665號解釋，不僅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更使羈押可能淪為押人取供的手段，侵害被告蘇俊仁的人權。
 2、被告蘇俊仁並無羈押的原因，也無羈押的必要性。原裁定對被告蘇俊仁為羈押禁見處分，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明顯違反比例原則，其裁定顯然違法、不當。爰請求鈞院撤銷原裁定，准予以具保方式替代羈押，用保人權，併維法治等語。
三、經查：
(一)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而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謂之。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已論述何以作此判斷之依據及理由，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此乃法律所賦予法院之職權。且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所規定「犯罪嫌疑重大」，此項實質要件之關鍵在於「嫌疑」重大，而非「犯罪」重大，蓋嫌疑重大者，係指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被告可能涉嫌其被指控之犯罪，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尚屬有別，故法院決定羈押與否，自毋庸確切認定被告有罪，僅需檢察官出示之證據，足使法院相信被告極有可能涉及被訴犯罪嫌疑之心證程度即屬已足。因此，被告實際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審判程序時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並非法院裁定是否羈押之審查要件。亦即應否羈押，法院固應按訴訟進行之程度、卷證資料及其他一切情事斟酌之，然此畢竟非依證據認定犯罪事實之終局判決，而係在偵查或審判程序中為保全訴訟程序進行及判決確定後執行之手段，是羈押被告係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事由及必要性為審酌之依據，先予敘明。
(二)本院審酌，被告蘇坤煌、被告蘇俊仁（下合稱被告2人）雖均否認有涉犯違反證交法之犯行，然起訴書所載本案主要犯罪事實，即被告蘇坤煌與同案被告陳啓昱、郭政瑋等人均明知臺鹽公司為政府指標之上市企業、具有一定品牌價值，由臺鹽公司所轉投資成立之臺鹽綠能公司，規劃統籌管理太陽光電再生能源市場，在太陽光電廠址用地之取得及整合等業務上，本占有極大優勢，此項業務提供更可為公司及全體股東帶來豐厚利潤；而轉投資成立臺鹽綠能公司企劃案有規劃從事土地開發、整合業務，至實際設立登記後，亦有成立業務開發部門，已接受電業商投資商委託，協助電業投資商尋找合適之太陽光電開發場址及從事土地開發、整合等相關業務。然被告蘇坤煌與陳啓昱、郭政瑋等人竟將臺鹽綠能公司投入土地開發心血所取得之部分用地充作是土地開發商獨立開發、整合之成果、或以臺鹽綠能公司之資源，暗助甫成立不久、且與渠等間有私益分潤特殊關係之鴻暉公司（負責人為被告蘇俊仁）、晁暘公司（負責人為同案被告戴妤倩）等公司，渠等為求順利自鴻暉公司、晁暘公司取得協議之不法分潤，除違反臺鹽公司內部之權責劃分表，未依規章和轉至臺鹽公司會計、稽核監督並經由臺鹽公司決行，即逕將電業投資商委託臺鹽綠能公司土地開發服務案再行發包給土地開發商外，更策畫本可由臺鹽綠能公司承攬之土地開發、整合服務，媒合電業投資商與鴻暉公司、晁暘公司等公司對接，其中土地開發服務費用等交易條件實質上更係蘇坤煌片面獨斷決行，電業投資商礙於對於漁電共生商業運作模式陌生、或因臺鹽綠能公司握有土地談判籌碼，僅能順從、配合渠等策畫之商業模式而與鴻暉公司、晁暘公司簽署土地開發服務合約，而將原本屬臺鹽綠能公司應賺得之合理利潤，不法截留於鴻暉公司、晁暘公司等公司，以此等不合營業常規且不利益之交易模式，致臺鹽綠能公司投入土地開發整合之勞力時間成本均付諸流水，亦無法賺取應得之利潤，臺鹽綠能公司因此受有重大損害等情，業據被告2人於偵查及移審訊問時坦承有上述各節之客觀事實或部分事實，並有同案其餘被告供述及起訴書所載相關人證、書證、物證等證據資在卷可佐，是足認被告2人涉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之加重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第3款之加重特別背信罪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審酌被告2人所犯加重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加重特別背信罪均為法定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基於人性趨吉避兇之心態，被告2人非無逃亡以躲避刑責之可能性；再者，被告2人就本案犯罪情節均否認犯罪，且其所供與本案其餘同案被告所述未盡相合，則被告2人與其餘同案被告、證人間確有待對質訊問之必要，因之被告2人苟經開釋在外，難免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高度可能，勢將造成難以進行後續審判之結果，準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2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及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核與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3 款之羈押要件相符，故非予羈押被告2人顯難進行審判，而有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原因及必要。
(三)原審法院經具體審酌前揭各情，乃認依現實情狀，若非將被告2人羈押，顯難進行後續審判程序或將來之執行，且難期真實之發現。既仍無從以具保之方式替代羈押之執行，足認羈押被告2人之法定事由存在，且有羈押之必要性，而裁定被告2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經核尚無目的與手段間輕重失衡之情形，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依法並無不當，核屬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
(四)被告2人之抗告意旨雖分別執憑前揭情詞，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請求予以撤銷等語，然參酌本案涉及相關被告2人與同案被告是否共謀利用設立其他控制公司方式，以達利益輸送或掏空臺鹽綠能公司之目的，且本案實際參與協助分工者非少，相關事實仍待釐清，影響層面廣泛重大，犯罪情節並非如同一般單純違反公司法案件，則被告2人本案犯罪情節非輕，對社會秩序之影響、國家刑罰權之有效行使，與被告2人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及現今通訊軟體技術便捷、迅速、私密之特性，被告2人透過通訊軟體與共犯、證人聯繫進行勾串或影響渠等陳述之可能性，依比例原則為考量，認若予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其他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後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故認本案被告2人有羈押之必要，且不宜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定期至指定機關報到、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等替代性方式之強制處分代之。職是，被告2人前揭抗告意旨所指各節，均非可採，亦無足逕執為有利被告2人認定之憑佐。
(五)綜上所述，本件被告2人抗告意旨無非係對原審法院所為羈押裁定，徒憑己見再事爭執，是被告2人之抗告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李秋瑩
　　　　　　　　　　　　　　　　　　 法　官　張　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李淑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